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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代德国法哲学家的论著看，在谈论新康德主义法

学的成就时，施塔姆勒和拉德布鲁赫是出现频度最高的法

哲学家。如科殷教授在评论新康德主义法学时，主要考察了

施塔姆勒和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观点
［5］51-59

。阿图尔·考夫

曼等教授称施塔姆勒为“新康德主义者鲁道夫·施塔姆勒”

并对拉德布鲁赫特别推崇，指出：“人们不能兼采形式纯粹

性和有重大表现力的内容。在现代法哲学家中，没有人比拉

德布鲁赫更好地意识到这一点，他是在形式主义的一般法

的学说统治了一百年之后，重新探讨法的内容的第一批学

者之一。几乎在哲学被要求回到‘事情自身’的同时，法哲

学也重又走向‘法之事情’。”
［6］21

可以说，施塔姆勒是新康

德主义法学形成时期的代表人物，拉德布鲁赫则是新康德

主义法学隆盛时期的代表人物。

二、新康德主义法哲学的基本特征
从19世纪末叶开始，以法哲学的复兴为目标而兴起的

新康德主义法哲学家认为，法实证主义者的态度抹杀了作

为实践哲学的法哲学本色，主张法的价值问题和法的目的

问题才是法哲学的主要问题。另一方面，他们也反对自然法

学者所坚持的以正义为目的的永久普遍的法律体系这一独

断的态度，主张法哲学的研究应以弄清价值或目的的纯粹

形式为范畴，而不应以其内容和实质性的规定为对象。因此

，他们与法实证主义者不同，可以说是关于“超实定法”的

法的价值和法的理念的考察。但是，他们却始终固执于价值

论和规范论的考察范围，回避了进一步确立法律世界观、并

对法的价值和法的理念的存在根据从更高层次的立场进行

论证的努力。马尔堡学派和西南德意志学派在继承、发扬康

德哲学的侧重点和方向上是不同的。如在西南德意志学派

李凯尔特的学说中，“先验的”东西被阐释为价值、当为或

规范，因此其认识论的方向是价值之学；而对于马尔堡学

派的柯亨来说，“先验的”东西则是纯粹意识在无限的连续

过程中建立、构成世界的方法、法则或形式，这一世界就是

客观的文化的国家。从数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出发的柯亨，首

先把康德看成一个数学方面的自然科学理论家，在逻辑认

识论的观念论体系这一意义上解释和发展了康德的哲学。

在那里，逻辑学是哲学的中心，并且其逻辑与数学的关系非

常密切。与此相反，在西南德意志学派那里，最初对历史和

文化问题给予深刻关心的是文德尔班，他以价值论为轴心

，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先验的观念论，认为哲学是关于普遍

妥当的价值的批判性学问。因此，西南德意志学派的法哲学

家多以文化价值为中心问题，提倡“文化哲学”或“价值哲

学”。德国新康德主义法哲学两派之间尽管存在一些差异，

但仍然具有下列一些共同特征：

第一，以探求所有的认识、文化的先验性逻辑制约（认

识形式、方法或普遍妥当的价值）为哲学的任务，并以此来

整理和整合所给予的素材，或生产、形成文化内容。

第二，避开事实的发生原因和因果关系，把构成其批判

性基础的规范性乃至体系性考察放到中心位置。

第三，它不是想代替个别科学，从自己的源头提供什么

具有实质性的、内容性的认识，而是把在根本上保持与科学

成果的调和、或以此作为前提对科学只赋予方法论基础和

指导、以及从事理念角度的指导作为自己的使命。

第四，无论在逻辑哲学还是在实践哲学中，强调作为决

不能完全实现的无限课题的理念。彻底贯彻康德的观念论，

否定作为超越意识的形而上学实体的“自在之物”的概念，

而把它也作为认识的理念加以把握
［4］60

。

三、斯塔姆勒的“批判的法哲学”
施塔姆勒的法哲学思想是以康德哲学为基础的，属于

哲理法学派，但也受到了法律社会化的巨大影响，强调社会

理想和社会观念的作用。具体地讲，施塔姆勒的思想特色可

以归纳为下列三个方面：

1.强调“法的概念”和“法的理念”的区别

康德把法律理解为“权利”，即这样的“全部条件”：“根

据这些条件，任何人的有意识的行为，按照一条普遍的自由

法则，确实能够和其他人的有意识的行为相协调。”
［7］40

即

法律是一个人的自由能和其他人的自由和谐共存的条件的

总和。施塔姆勒不同意康德对法律的定义，认为康德混淆

了“法的概念”（the concept of law）和“法的理念”（the 

idea of law）。他在《正当法的理论》中指出：“我不是说（

康德的）这一概念是客观地站不住脚的，而是说在这一程式

（formula）中的错误企图在同一时间定义法的概念和决定

什么时候它的实质内容是正当的。再说，‘自由’一词的使

用是含糊的，它没有说出（如F.A.朗格已经看出的）它是怎

样与康德自己所说的‘普遍的法’相联系的。”
［8］162

施塔姆勒

认为，极为重要的区分就是关于法的概念和法的理念的区

分，法的概念是“结合意志”，即纯粹理性，而法的理念和目

的是实现正义，属于实践理性范畴。他在早期的著作中认为

：“法，在这一意义上，是人类共同生活的、不可侵犯的妥当

的强制规则。”后来他用一个有名的格式把法定义为：“法

是不可侵犯的、自主的、结合意志。”
［4］81

2.“正当法的原则”

施塔姆勒认为，正义要求所有的法律都应为了一个目

标，即实现当时当地的社会理想，也就是“意志自由的人们

的社会”。“意志自由的人们的社会”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个

人意志的最大限度的自由；二是意志自由的人们的最完善

的和谐，也就是社会生活最完善的和谐。这种和谐只有将个

人的欲望与社会的目标相适应才能达到。如果法律规则有

助于使个人目的与社会目的相和谐，那么这个规则的内容

就是正义的。施塔姆勒重点强调说，他的社会理想只能作为

确定某个特定的法律的内容是否正义的一种形式方法，而

不能用来当作判断具体规范“正确性”的普遍的实质标准，

为此需要由“正当法的原则”作补充。施塔姆勒认为，正当

法有四个原则
［8］161-166

：

第一，一个人的意志（a person's volition）的内容绝

不应被迫服从于他人的专断愿望。

第二，每个法律要求（legal demand）都必须在这样一

种方式上得到维持，即在法律上负有义务的人（the person 

obligated）也许是他自己的邻居。

第三，负有法律义务的人绝不能被专横地排除在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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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之外。

第四，法所授予的每一种配置的行为能力，只有在被排

斥在外的人也许是他自己的邻居这样的感觉上，才可能是

排他性的（exclusive）。

施 塔 姆 勒 把 前 两 个 原 则 称 为“ 尊 重 原 则 ”（The 

Principles of Respect），其目的在于使法治社会的各个成

员能够“自由地决定他自己的符合正义的意志”；把后两个

原则称为“参与原则”（The Principles of Participation

），它们表达了社会合作的观念：每个人必须部分地承担对

他人的责任，每个承担法律责任的人都有参与社会的权利，

并且这个权利限定了他的义务。

需要指出的是，施塔姆勒虽然强调了法的理想就是实

现正义，就是要借助“尊重原则”和“参与原则”使实定法的

内容适合于社会理想，但他又断言社会理想永远不能实现，

因为它们的实现就意味着人类历史的终极。为此，其“正当

法的原则”曾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判。如现代自然法学复兴

运动的先驱惹尼（Francois Geny，1861—1944）曾指出，施

塔姆勒的主要精力都耗费在了分析概念、修饰和推敲定义

之中，他所精心制作的公式纯粹是抽象的，因此，如果试图

让它们去适应生活的实际情况，是起不了作用的
［9］954

。诚然

，因为施塔姆勒急于只在“法的理想”和“法的概念”名下追

求法的普遍妥当性，因此只能牺牲法律思考的实质和内容，

但是我们不能单纯地认为他所追求的法的纯粹理念只是外

观的、没有思想意义的。正因为是形式，所以也是整理所有

质料的制约者，其本身当然隐藏着无限内容的可能性。施塔

姆勒认为，在考虑实定法的具体问题时，经常应该追溯到终

极的“法的理念”再作出判断，而不应该随便依据自然法的

定式加以解释，这无疑是正确的。因此，认为施塔姆勒的方

法是没有内容的指责，犹如对地图没有画上风景的指责一

样，但对旅行的能手来说，枯燥无味的地图在丰实的旅行指

导中又是多么的重要。

3.“内容可变的自然法”

施塔姆勒不赞成德国历史法学派的观点，认为他们只

承认法律是民族精神的表现，这是完全否定法律的普遍正

当性，是片面的。同时，施塔姆勒也不赞同古典自然法学派

的观点，认为他们虽然承认法律的普遍正当性，但却把法律

的内容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也是片面的。施塔姆勒虽然也承

认法律形式的普遍正当性，但否认法律内容的普遍性。在这

样的思想基础上，他提出了“内容可变的自然法”（Natural 

Law with variable content）的观点。施塔姆勒在谈到法

的普遍标准时指出：“各种各样的自然法的理论都试图通过

他们自己的论证方法来描述一部内容不变和绝对有效的理

想法典，我们的目的则是要依靠经验性地获得的在某种条

件下的法律规则中那些必要地变化的素材可能是如此地有

效、受到评判并确定它将具有客观正当法的品质这一论证，

在另一个方面寻找一个普遍有效的形式上的方法。”
［8］90

施塔姆勒的“内容可变的自然法”思想有其特殊的时

代背景。由于他所处的时代正处于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

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国家在法律上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指导

改良或修正固有法律原则的理论，施塔姆勒的新自然法思

想顺应了这一社会的需要。他认为，法律虽然以自然法为

根据，但自然法的内容是可变的，所以法律也可以逐渐加以

改良。施塔姆勒试图把立法者的注意力集中到所有结合（all 

association）的一定形式上的先决条件（preconditions），以

便发现始终有效的标准。然而，这些标准的适用将随着时间

的流逝而发生变化，因此有一个“内容可变的自然法”。
［10］7-8

四、拉德布鲁赫的价值相对主义法哲学
拉德布鲁赫是“新康德主义运动的一个最有影响的代

表人物”
［11］243

，他的法律思想不仅在德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

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并最终促成了一个新的法学思想

流派的产生。他去世后被德国法学界看做是与修瓦兹恩伯

格、萨维尼、费尔巴哈、耶林等齐名的德意志思想史上伟大

的法思想家。拉德布鲁赫的法律思想主要有下列两大特色：

1.价值相对主义

拉德布鲁赫法哲学思想的核心可以概括为法律价值论

或价值相对主义。拉德布鲁赫指出：“法，只有在价值关系

态度的范围内才能得到理解。法作为文化现象即是与价值

相关的事实。法的概念，除了作为具有实现法理念这一意

义的所与以外，没有其他规定。法，也有不符合正义的情况

（法的极致就是不法的极致）。但是，只有在有希望符合正

义这一意义时，才成为法。然而，法理念本身，是为了在法

律现实的构成原理的同时，作为其价值尺度，属于价值评

价的态度。”
［12］109

因此，拉德布鲁赫认为，法哲学可以说是

“法的评价性考察”，如施塔姆勒所说的那样是“正当法的理

论”。
［12］113

拉德布鲁赫实现了其法哲学的“范式转换”，抛弃

了黑格尔以后几乎无一例外的形式上的法哲学，新建起实

体法哲学。与同样具有新康德主义色彩的凯尔森将法学限

定在形式方面不同，拉德布鲁赫同时还探讨法的内容，尤其

是法的价值。为此，从其康德主义立场看，他必定要付出一

种代价：价值理论的或说法哲学的相对主义。但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不久，拉德布鲁赫抛弃了他坚持多年的价值相

对主义立场，将注意力集中转向以正义和人的尊严为内容

的人类终极价值的自然法。

拉德布鲁赫提倡的价值相对主义是对绝对价值时代的

挑战和攻击。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相对主义的体系，是

作为对自然法学派的反动而展开的”，而“法哲学上的相对

主义，不外是这样的主张，即有关正当法的所有实质上的判

断，只有以一定的社会状态和一定的价值秩序为前提，才是

妥当的……因此，相对主义包括面对得不到证明的论敌信

念的挑战，同时对于同样得不到否定的论敌的信念，在劝人

给予尊敬时毫不吝惜。作为其结果，一方面要断然采取斗争

的态度，另一方面要保持判断的宽容和公正，这就是相对主

义的伦理。”
［13］4

以往，在德国的法哲学界中，存在着以马克

斯·韦伯、耶利内克、凯尔森和坎特罗维奇为代表的相对

主义方法。但是，拉德布鲁赫认为，相对主义不仅仅只是法

哲学的一个方法，同时也形成法哲学体系全体的一个主要

部分。与纯粹的、单纯的不可知论不同，相对主义是位于其

上的东西，即是实质性知识的有效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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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德布鲁赫从新康德主义哲学出发，弥补了以往新康

德主义法哲学的致命弱点。以往的新康德主义法哲学，因为

急于使理想与现实相对立，严格区分价值与实在，因而导致

在没有内容的形式中去寻找法的理念。从形式的世界中找

到的理念，不管如何高贵和悠远，也不能成为解决现实复杂

的社会问题的方法。普遍妥当的价值，虽然在理想的天空闪

耀美丽的光芒，但因太高以至于缺乏驱动地面时势的动力。

施塔姆勒和拉斯克等新康德主义法哲学家都没有找到解决

这一问题的线索。拉德布鲁赫沿着拉斯克的路线，也将法看

成是“与法的价值相联系的实在”，并且把这一方法应用到

了法律实在的对象论式的处理当中。拉德布鲁赫对于法的

价值体现的正义，承认它是真、善、美同格的不可还原的理

念，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与主张法理念的普遍妥当性的施塔

姆勒的见解是一致的。但是拉德布鲁赫没有停留在法的理

念仅仅是正义的见解上，而是进一步主张“正义”应当与法

的“合目的性”和法的“安定性”构成三位一体。拉德布鲁赫

指出：“法的理念的三个要素中，对于第二个合目的性来说

，相对主义的谦虚是妥当的，其他两个即正义和法的安定性

，是超越法律观、国家观的对立和政党争议的理念。给予法

律见解的争议一个终结，比给予符合正义并且符合目的的

终结更为重要，某一法律秩序的存在，比这一法律秩序的正

义和合目的性更为重要。正义和合目的性是法的第二大的

课题，所有的人同样认为必要的法的第一课题，是法的安定

性，即是秩序，是和平。”
［12］207

2.“自由的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后，当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者们渴望国家和法

的消亡，提出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成为没有国家和法的社

会的预测时，拉德布鲁赫称这些社会主义者的要求为“无政

府主义的极端化形态”。拉德布鲁赫看到了西欧社会主义处

在本来的马克思主义所未能预见到的状况，即“要求社会主

义停止对旧国家的没有希望的反对，在新的国家中共同努

力”。这意味着根据暴力革命全面否定法和国家的这一既定

路线已被放弃，而被肯定法和国家的计划所取代。拉德布鲁

赫将该时代的伟大的社会运动放到了为了“有人性的社会”、

人的尊严乃至基本人权这一“自然法”或“理性法”的本质

要求得以彻底实现的“自由王国”这一高度来展望，而这一

运动是在较多地采取社会主义路线的情况下被推进的。因

此，拉德布鲁赫的社会主义路线可以用“社会主义和民主主

义——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公式来概括。拉德布鲁赫于1949

年11月去世了。他最后的论文是《社会主义的文化理论》一

书中的“后记”。这一“后记”，写于1949年7月。在“后记”

中，作为他终生从事的法哲学研究的最后结论，他坚定地告

白：“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多样的。不仅存在着‘科学的’

社会主义，另外，根据同等的权利，还存在‘乌托邦的’、‘意

识形态的’、‘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我们根据自己的体

验，比以前更加痛感全体性社会主义陷入全体主义的危机，

正因为如此，必须以‘自由的社会主义’与之对抗。全体主

义，把法治国家看成是‘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东西，

认为可以像扔废铁一样地把他扔掉。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

社会主义者，都应该铭记的是，民主主义的民族国家同时必

须是立足于权力分立的原理、具有尊重和保护基本人权义

务的法治国家。我们盼望法治国家和人格的自由，但是，我

们完全不希望独裁，哪怕它被称作无产阶级的独裁。我们希

望学问的自由，对于教义的强制，哪怕它是所谓科学社会主

义的强制，我们也丝毫不予希望。我们希望出版的自由，当

然也包括政党新闻的自由，因为只有没有拘束的意思表达

，才能超越盲目的确信者的集团，并具有说服力……社会主

义的文化理论，本来就带有个人主义的气息，确实具有个人

主义的内核。”
［14］121

五、新康德主义法学的世界影响
新康德主义法学是20世纪的主要法学思潮之一，它对

世界法学的发展方向影响巨大。如它的社会理想主义被运

用于法律理论后，产生了著名的批判法学。又如其文化价值

论，其后为许多学者所响应和变通，曾为现代的民主自由制

度提供了坚强的理论基础。其他如凯尔森那样得力于该学

派的思想，而自成一家之言者，更不乏其人。施塔姆勒的“正

当法”思想对20世纪的哲理法哲学产生了最强有力的影响，

并且新康德主义者也是此后的哲理法哲学领域中占据支配

地位的群体。

新康德主义法学通过美国的庞德、卡多佐等学者的介

绍和汲取，对20世纪美国的法学发展和正义论产生了深刻

的影响。庞德曾指出，19世纪末，以新康德主义法哲学为主

导的“社会哲理法学家的出现以 及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

已经完全摒弃了绝对观念的社会法学的发展在欧洲大陆产

生了一个新的法律科学，其观念慢慢地在美国的法律思想

中生根。”
［15］114

卡多佐也对新康德主义法学者耶林和施塔姆

勒极为推崇。他在阐述自己对“司法过程的性质”的理解时

指出：“将法律的目的理解为如何决定法律生长的方向，这

是耶林对法学理论的重大贡献，从社会学的方法中，这种理

解找到了它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主要的问题并不是法

律的起源，而是法律的目标。”
［16］62

庞德在考察了施塔姆勒

的“正当法”理论后指出：施塔姆勒在法哲学中的地位可以

与康德在知识论中的地位相媲美，“新康德主义哲理法理学

的力量始终在于这样一个因素，即它特别关注有关价值的

问题——亦即有关承认、界分和保障各种利益的判准或尺

度的问题，而这对于当今的法律科学来说乃是至为根本的

问题。”
［17］154

另外，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围绕罗尔斯的

“正义论”的讨论中，新康德主义法学所提倡的价值相对主

义和法律理想主义仍然被看成是一个重要的对话基础。

在战后的德国，由于对纳粹时期横行的大量缺乏正义

的“非法之法”的揭露和清算，人们对法实证主义产生了深

刻的怀疑，渴望一个规范的法的基础理论，主流的法学运动

开始转向自然法的复兴。这一运动沿着下列三个途径：一

个是主要受罗马的天主教会学者支持的新托马斯主义，一

个是基于实质性价值哲学的世俗形式的自然法，另一个就

是拉德布鲁赫的准则。其中，拉德布鲁赫的准则在学者圈内

争论长达数年，甚至在英美国家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哈特

和富勒的争论中也得到了注意。
［18］2-4

后来，随着新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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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发展，法学者们对拉德布鲁赫的准则的兴趣虽然减

弱了，但是随着一些特殊的涉及道德性和合法性的问题的

产生，如对于那些在德国统一之前涉及谋杀而逃亡到西德

的东德边防战士的处罚等问题上，人们对自然法和拉德布

鲁赫的准则又产生了新的兴趣。另外，由于在当前的后纳粹

时代中所发生的一些同样的道德和法律问题又被提了出来，

因此理论家们又一次开始讨论自然法和拉德布鲁赫的准则。

可以说，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精神正成为跨世纪的德国法

律思想教育和研究的基石。

新康德主义法学在日本的影响比在它的创始国更大，

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又一次显示了德国思想影响的一个神

秘法则，就像德国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但却在东方更为人们

所崇奉和发展的那样，德国的新康德主义也在东方一些国

家和地区被改造成了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政治法律制度的

思想基础。日本现代法哲学的开端就是对施塔姆勒、拉斯

克、拉德布鲁赫和凯尔森等法哲学思想的研究，法哲学研究

的先驱者恒藤恭、田中耕太郎、和尾高朝雄等学者都与早期

的新康德主义者有着不解的偏爱或交流关系。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的日本重建中，新康德主义法哲学、特别是拉德布

鲁赫的相对主义法哲学被学界一致确定为是日本“民主主

义的法理念”。
［19］8

另外，凯尔森的法哲学思想对日本宪法

学泰斗宫泽俊义等公法学者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也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宫泽俊义曾把凯尔森与东京大学的美

浓部达吉并称为自己学问上的“二师”。

新康德主义法学对中国的影响开始于曾师事施塔姆勒

的“整个20世纪真正享有世界级声誉的中国法学家”
［20］14

吴经熊博士的介绍和推崇。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张

季忻先生翻译的施塔姆勒的《现代法哲学之根本趋势》。我

国学者对拉德布鲁赫法哲学思想的研究也开始于20世纪30

年代。1931年，上海法学编译社出版有徐苏中先生翻译的拉

德布鲁赫的《法哲学》。我国台湾地区于1970年还出版了由

雷崧生先生翻译的凯尔森的《法律与国家》。同时期，台湾

地区一些法学著作中开始系统介绍“新康德法学派”，如在

刘鸿荫博士所著的《西洋法律思想史》中就已经对新康德学

派中的马尔堡学派和西南德意志学派的主张和代表人物有

一定的介绍，并对施塔姆勒的“正当法理论”有比较详细的

介绍和分析。
［21］255

在我国大陆，1981年出版（1987年增订）

的吕世伦、谷春德教授编著的《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是较

早介绍新康德主义法学及其代表人物施塔姆勒和拉德布鲁

赫法律思想的作品。此后，1996年出版了沈宗灵教授翻译

的凯尔森的《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1997年出版了米健教

授等翻译的拉德布鲁赫的《法学导论》，2001年出版了舒国

滢教授翻译的拉德布鲁赫的《法律智慧警句集》，2005年出

版了王朴博士翻译的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2006年出版

了米健教授翻译的拉德布鲁赫的《社会主义文化论》等。另

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关新康德主义法学及其代表人

物思想研究的论文达50余篇。新康德主义法学思想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的中国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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